木材砍伐销售合同

甲方: 
乙方:                 身份证号：             
乙方通过竞价以       元取得了甲方在白沙农村产权交易中心挂网出售的白沙县元门乡青安公司元门1队（原青年农场1队、红旗村委会农村道路改造工程）127株生产性生物资产橡胶木材的砍伐销售权，现甲乙双方依据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在平等自愿、互利互惠、诚实信用的基础上，经友好协商后签订本合同，以资双方共同遵守。

 一、 林木采伐销售具体情况 

1、名称：橡胶树林木砍伐销售 

2、采伐地点：青安公司元门1队（原青年农场1队）

3、采伐株数：约127株（按现状实际株数进行交付，含树头和林下杂木等）
4、采伐期限： 5天，自2025年 月   日至2025年 月 日（自甲方书面通知后一天起）。

采伐作业的四至、采伐株数、树种、采伐方式和强度等根据审批备案材料为准；乙方须得到甲方通知并取得砍伐资格5天内完成砍伐，逾期未砍伐视为自动放弃。同时影响道路项目建设进度，施工队将强制清除，造成的损失自行承担。

二、采伐销售方式：乙方自行组织施工队完成林木采伐、运输和销售工作并自行承担全部费用和安全等责任。 

三、竞价成交金额支付方式

1、乙方应在签订合同当日将履约保证金3000.00元（大写金额：叁仟元整）和竞价成交金额(含税）      元（大写金额：         元整）汇入甲方指定的银行账户。

2、乙方如需本次木材销售的税费发票，甲方应协助办理。履约保证金在乙方砍伐运输清理结束，同时按时、按协议内容正常履行，并经甲方验收后，全额一次性无息退还。

四、甲方的权利和义务

1、保证采伐林区的范围和四至界限清楚，且采伐的林木权属无争议。 

2、对乙方承包的采伐工程进行监督，并提出合理化建议。

3、协助乙方按相关部门的要求办理采伐、运输、销售林木所需的相关证件和手续，涉及费用的由乙方支付。

五、乙方的权利和义务

1、按林业部门的要求办理采伐销售林木所需的相关证件和手续，木材销售款全部归乙方所有。 

2、本合同附件范围内的橡胶树和其他杂木不论大小，乙方必须全部采伐清理，包括挖树头。

3、自行组织施工人员、机械设备和生产、生活材料进场，按附件的范围完成采伐工作；负责施工人员的劳动纪律、工作管理、安全生产、劳动合同等事项。 

4、乙方应注意加强安全生产，承担采伐工作中发生的安全生产责任以及由此所引起的一切费用。负责对采伐、运输人员的安全教育培训，培训合格后方可进入伐区作业。乙方组织的施工人员应当按国家相关规定持有相应的上岗资质，若在采伐期限造成人员伤亡、财产损失等事故，由乙方自行承担相应的全部法律责任并赔偿损失，甲方不承担由此产生的任何连带赔偿责任。

5、砍伐作业过程中需保证道路行人畅通，施工前必须划定好安全作业警戒线，设置明显的安全警示标志。非工作人员、特别是当地村民在施工期间不得随意进入施工工地捡拾采伐剩余物，如管理不善导致发生以上安全事故及其纠纷的，责任由乙方全部承担。
6、承担施工期间造成他人财产损失的赔偿责任； 若因作业不慎损坏到林地周边的房屋、作物、林果、墓碑、神位、架电线、光缆、引水管(渠)或其他设施的，由乙方自行妥善处理并承担全部赔偿责任。

7、注意防火工作，承担由此产生的全部法律责任，并赔偿所造成的全部损失。 

8、有高、低压电线通过的地方要注意安全，小心作业，严格控制好树的倒向，若乙方违章作业，承担所发生意外事故的全部相关责任。 

9、乙方有责任管理己方人员不参与偷盗采伐木材行为， 如有此类情况发生，有关责任由乙方自行全部承担。

10、不得将工程转包或中途退出，否则须承担相关损失及责任，且履约保证金不予退还。  

八、违约责任 

(一) 甲方违约责任：若甲方违约，应承担赔偿损失的责任。

(二) 乙方违约责任 

1、若乙方不按本合同或附件要求完成采伐工程或延期采伐，应当赔偿由此给甲方造成全部损失，损失从保证金中扣除，不足部分再由乙方补缴（注：若遇台风、大雨天气等不可抗力因素，造成砍伐期延误除外）。

 2、乙方砍伐务必按照采伐范围和标准进行，若乙方不按照审批备案材料砍伐所造成的后果和责任由乙方自行全部承担。若超范围砍伐的，按该树种白沙县征收标准的3倍赔偿。 
九、 其他事项 

1、本合同未尽事宜，由双方协商后订立补充协议，其效力与本合同相同。如补充协议内容与本合同有冲突，以补充协议内容为准。 

2、本合同在履行中若发生争议，双方应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由甲方所在地法院通过诉讼方式解决。

        3、本合同自甲方双方签章后生效， 一式叁份，甲方贰份、乙方壹份，具有相同法律效力。

附件：采伐位置图

甲方：海南白沙农场集团有限公司       乙方：

法定代表人：                        委托代表人：

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牙叉分理处      开户行：

银行账号：21817001040005382         银行账号：
开户名：海南白沙农场集团有限公司    联系方式：                       

       签约时间: 2025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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